
信息披露

2025/10/18

星期六

B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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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短期访问学者、 副团长；

2021年12月至今，任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2012年6月取得云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冶金工程高

等学校教育资格证书。任职期间履职业绩优异，牵头建成云南

省中老能矿分析与技术创新国际联合研发中心， 和云铝润鑫

铝业共建云南省铝电解固废协同处理及利用工程研究中心。

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

技进步二等奖2项、 云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

励，入选第五届全国有色金属优秀青年科技奖。

林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林艳女士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巴琦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11月出生，西北政法大学经

济法学士。2005年7月至今，先后任西安天正法律服务所、北京

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瑞升烟草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英茂集团法务负责人，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北京市天元(昆明)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2015年取得云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2022年取得企业合规师执业

能力证书。任职期间履职业绩优异，在律所主要从事企业收购

并购及公司A股上市业务项目，调查过上百家公司。

巴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巴琦先生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桂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2月出

生，云南财经大学财政学学士。 2006年至今，先后任云南工程

建设总承包公司财务部部长、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助理高级业务主管、云南省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曲靖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曲靖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21年7月，

参加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

提升工程培训班， 并获得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

升工程培训证书。

王桂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桂猛先生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肖力升先生个人简历同上。

副总经理：

陈恪锦先生：1973年10月出生，汉族，本科。 1999年9月至

2016年3月，历任公司腊庄电厂发电运行员、检修员、检修班

长，超细锌粉厂副科长、科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兼工会主席、

厂长，公司营销二部经理，物资部经理，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4月一一2019年3月，任公司超细锌粉厂厂长。 2019年4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4月任公司董事。

陈恪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恪锦先

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志敏先生：1973年12月出生，回族，大专，助理工程师。

1992年8月至2008年5月， 任富乐铅锌矿采矿厂地质班长、公

司地测科科长；2008年6月至2016年11月，任公司采矿厂副厂

长；2016年至2019年3月， 任公司采矿厂厂长；2019年4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富乐铅锌矿党支部书记、矿长，2022

年4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志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志敏先

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没有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证券事务代表

赵静女士：1983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

中国国籍，审计师、税务师。 2007年参加工作时在云南罗平锌

电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工作部工作，2008年至2016年任职于公

司审计部，2017年调入公司证券投资部任职。 2017年12月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赵静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上接B086版）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

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

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50）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公元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

2、担保金额：贰仟万元整

3、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

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

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

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五）《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49）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公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

2、担保金额：叁仟万元整

3、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

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

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

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六）《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48）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公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9月25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

2、担保金额：伍仟万元整

3、保证担保范围：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

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

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

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人自愿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 保证

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本合同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保证人的，则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期间：（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

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

议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

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款承诺的无追保理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七）《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5年广中银保字

0729号）

保证人：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分行

债务人：公元管道（安徽）有限公司

1、担保期限：2025年7月29日起至2026年7月28日止

2、担保金额：壹亿壹仟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

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

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5、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

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

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 即为本合同所担保

的最高债权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被担保的对象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其均具有绝对的控

制权，且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对于

本次的担保额度， 本公司给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同时按规

定要求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

保的情况。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主要为了有效满足各子公司

在其业务发展过程中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 公司对其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总额度为10,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4,420万元，占公

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547,074.33万元的比例为

0.81%；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213,500万元，实

际担保余额为18,309.09万元， 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547,074.33万元的比例为3.35%。

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10,000万

元，实际担保余额为1,284.86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547,074.33万元的比例为0.23%。

截至目前（含本次披露），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为233,5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24,013.95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547,074.33万元的比例为4.39%。公司无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94）；

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95）；

3、《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93）；

4、《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50）；

5、《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49）；

6、《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8800BY25000548）；

7、《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5年广中银保字0729

号）。

特此公告。

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上接B088版）


